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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十届

董事局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董事局会议召开情况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十届董事局第四十七次会议，于2025年5月30日

（星期五）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本次会议通知于2025年5月26日以电子邮件、书面或传真方式送

达全体董事及全体监事。本次会议应到董事7名，实到董事7名。会议由董事局副主席（主持工作）周

彬先生主持。 会议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局会议审议情况

经过充分讨论，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并通过了《关于出售武汉天源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

为优化资产配置，会议授权公司经营班子根据市场情况和经营需要，在2025年依法适时出售不

超过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总股本3%的股份。

具体内容请见在 《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

cninfo.com.cn/new/index） 上披露的 《关于择机出售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公

告》。

三、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局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等。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局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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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择机出售武汉天源集团

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本公司” ）拟在2025年择机出售不超过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简称“武汉天源” ）总股本3%的股份。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交易实施不存在重大法律障碍。本次交易已经本公司第十届董

事局第四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无需提交本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交易事项概述

目前，本公司持有武汉天源（股票代码：301127）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及上市后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取得的股份合计86,183,957股， 占剔除武汉天源最新披露的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

数量后截至2025年5月28日武汉天源总股本663,391,932股的12.99%。本公司所持有的上述武汉天

源股份目前已解除限售。

2025年5月30日，本公司第十届董事局第四十七次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

了《关于出售武汉天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部分股份的议案》。 为优化资产配置，本公司董事局授权

经营班子根据市场情况和经营需要，依法适时出售不超过武汉天源总股本3%的股份，实施期限为

2025年内。

武汉天源为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本公司出售武汉天源股份尚不确定交易对方，因

此目前无法判断是否构成关联交易。 若构成关联交易事项，本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规定履行相关的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本次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无需提交本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根据董事局授权，本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和经营需要，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

和大宗交易方式，依法适时出售本公司持有的武汉天源部分股份，因此交易对手方目前未知。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交易标的：本公司持有的武汉天源3%股份。

本公司持有股份来源： 武汉天源首次公开发行前股份及上市后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所增加的

股份。

本公司持有股份总数：86,183,957股，本公司持有的武汉天源股份权属清晰，不存在质押、冻结

或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该部分股份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也不存在查封、冻结等

司法措施等。

可上市流通日期：2022年12月30日（武汉天源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部分）。

拟出售股份数量：本公司拟择机出售不超过武汉天源总股本3%的股份，出售期限为2025年内。

本公司持有武汉天源首次公开发行前已发行股份86,183,957股， 占剔除武汉天源最新披露的

回购专用证券账户股份数量后截至2025年5月28日武汉天源总股本663,391,932股的12.99%。武汉

天源于2021年12月30日上市，根据相关规定，本公司所持有的武汉天源股份目前已可上市交易。

四、交易方案

董事局授权本公司经营班子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和大宗交易方式， 根据市

场情况和经营需要，依法适时出售不超过武汉天源总股本3%的股份，实施期限为2025年内。

出售股份数量及方式：本公司将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等方式出售所持

武汉天源股份，出售数量不超过19,901,757股，占武汉天源总股本的比例不超过3%。若在预计出售

期间武汉天源发生增发新股、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配股等导致武汉天

源总股本增加的事项，本公司不会调整上述拟出售股份数量。若在预计出售期间武汉天源因注销限

制性股票、注销已回购股份等事项导致武汉天源总股本减少，本公司将按照比例不变的原则对上述

拟出售股份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出售价格：出售价格将根据市场价格确定，出售价格目前未知。

依据规定，对于本公司持有的武汉天源股份，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

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武汉天源总股本的1%；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的，任意连续90个自

然日内不超过武汉天源总股本的2%。

对于本公司持有的武汉天源剩余股份，本公司将根据市场情况和经营需要，履行相应的审批程

序后确定是否继续出售。

本公司将严格遵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上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深圳证

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一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8号一一股东及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等

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实施本次股份出售事项。

五、本次交易目的及对本公司的影响

本公司本次出售武汉天源股份事项有利于盘活公司存量资产， 提高本公司资产流动性和使用

效率。 本次股份出售事项的出售方式、时点、数量、价格等将视当时的市场环境、股票价格等情况而

定，因此本次股份出售事项最终能否完成存在不确定性。 鉴于证券市场股价波动性较大，出售股份

收益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

目前尚无法确切估计出售武汉天源股份对本公司业绩的影响情况， 具体影响金额需以审计机

构年度审计确认后的结果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第十届董事局第四十七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康佳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五年六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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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售参股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拟将持有的参股公司广州凯云发

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云发展” 或“目标公司” ）6,060,606股人民币普通股，占其股份总

额的5.5556%，转让给广州凯得资产运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凯得资产” ），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

币20,424,242.22元（以下简称“本次股份转让” ）。

●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公司将不再持有凯云发展的股份

● 本次股份转让不构成关联交易、重大资产重组

● 特别风险提示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按照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相关规定

进行，经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股转公司” ）出具确认意见后到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北京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 ）办理股份过户登记。

本次交易事项最终是否能成功实施尚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将根据交易的实际进展情况及时履

行信息披露义务。

一、交易概述

公司于2025年5月29日与凯得资产签订了《广州凯云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份转让协议》（以下

简称 “《股份转让协议》” ）， 将持有的凯云发展6,060,606股人民币普通股， 占其股份总额的

5.5556%转让给凯得资产，股份转让价格为3.37元/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20,424,242.22

元。

本次股份转让主要基于公司目前的发展规划，有利于整合和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公司资产

流动性及使用效率，同时能够增加运营资金，改善公司现金流情况。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出售参股公司无须提

交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总经理审议通过了出售参股公司的相关事项。

本次股份转让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

重组。

本次股份转让尚需按照股转公司股份特定事项协议转让相关规定进行， 经股转公司出具确认

意见后到中国结算办理股份过户登记。

二、交易对方情况介绍

（一）交易对方的情况

1.公司名称：广州凯得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01MA59QPKB16

3.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4.成立日期：2017年07月19日

5.注册资本： 人民币284,000万元

6.注册地址：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60号2706房2705房2707房

7.法定代表人：刘建春

8.主要股东：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二）最近一年又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4年12月31日 2025年4月30日

资产总额 9,725,363,272.97 9,845,485,177.08

负债总额 8,621,117,960.58 7,490,437,859.37

所有者权益合计 1,104,245,312.39 2,355,047,317.71

项目 2024年 2025年1-4月

营业收入 117,793,628.98 99,843,464.1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12,104,169.57 -80,052,208.88

备注 该数据已经审计 该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交易对手方并非失信被执行人。 除本次股份转让外，公司与交易对方不存

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他关系。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概况

1.公司名称：广州凯云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1166986609822

3.企业类型：其他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4.成立日期：2009年12月10日

5.注册资本：人民币10,909.0909万元

6.注册地址：广东省广州市黄埔区科学大道60号2901-2905房

7.法定代表人：刘建春

8. 主要股东： 广州开发区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持股比例为74.1196%、 凯得资产持股比例为

17.5470%。

（二）经营范围：园区管理服务；住房租赁；物业管理；会议及展览服务；专业设计服务；停车场

服务；企业管理咨询；建筑物清洁服务；外卖递送服务；住宅室内装饰装修；餐饮服务；住宿服务；酒

类经营；理发服务。

（三）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23年12月31日 2024年12月31日

资产总额 467,497,679.67 471,404,785.16

负债总额 168,367,923.21 153,754,565.43

所有者权益合计 299,129,756.46 317,650,219.73

项目 2023年 2024年

营业收入 413,279,090.86 409,203,030.69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37,798,531.05 33,131,663.15

备注

该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

伙）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该数据已经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审计，出具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交易标的产权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及其他任何限制转让的情况，不涉及诉讼、仲裁事项或查

封、冻结等司法措施，也不存在妨碍权属转移的其他情况。

四、交易标的评估、定价情况

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以目标公司专项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股份对应的股东权益价值为参

考，经双方协商确定。 因考虑到公司近期业务发展、正常经营、降低融资成本等方面，对现金流的需

求，以及交易对方支付交易对价的具体方式和支付安排（全部以存量自有/自筹现金支付），公司综

合实际情况审慎考量，同意在资产评估值的基础上给予交易对方一定的议价空间，确定每股股份转

让价格为3.37元/股， 股份转让数量为6,060,606股， 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20,424,

242.22元。 前述交易定价系交易双方在自愿、诚信的基础上结合实际情况并多轮商谈后予以确定，

本次交易公平合理，有助于公司回笼资金及专注主业发展，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

五、交易合同或协议的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转让方（甲方）：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广州凯得资产运营有限公司

（一）标的股份转让

甲方同意将其持有目标公司的6,060,606股股份转让给乙方，本次转让完成后，甲方不再持有

目标公司之股份。

（二）转让价款及付款方式

甲、 乙双方同意本次股份转让价格以目标公司专项资产评估报告确定的标的股份对应的股东

权益价值为参考，经双方协商确定，每股股份转让价格为3.37元/股，股份转让数量为6,060,606股，

本次股份转让价款合计为人民币20,424,242.22元。

乙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且甲方收到股转公司出具的确认意见之日起15日内向甲方支付全部转让

价款的70%，即首期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14,296,969.55元；在甲方向中国结算办理过户登记且收

到证券过户登记确认书后15日内， 乙方将剩余股份转让价款人民币6,127,272.67元全部支付至甲

方指定账户。乙方在支付本合同项下剩余价款前，甲方应当向乙方开具并提供与本合同全部转让价

款等额且合格的发票，甲方未按期开具或拒绝开具或所开具的发票不符合约定的，乙方有权延期付

款，不构成违约。

（三）税费、费用承担

因办理股份转让协议项下股份转让所发生的评估、税金、费用由甲、乙双方按照法律、法规的规

定各自承担。

（四）履约和违约责任

双方均应诚实遵守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任何一方未履行本协议项下义务，或违反其在本协议

项下陈述、保证或承诺均应视为违约，守约方有权书面通知违约方在15日内及时纠正违约行为，并

要求违约方及时承担违约赔偿责任，此外，违约方还应赔偿守约方全部损失。

如甲方拒绝或迟延按照本协议约定向乙方履行办理转让标的股份的任一义务的， 则甲方应当

按照标的股份转让总价款0.5‰每日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乙方如迟延支付股份转让款，则乙方应当

按照迟延支付标的股份转让价款0.5‰每日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

（五）协议生效及其他

本协议由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或盖章并加盖公章、且标的股份解除限售后生效。

本协议项下转让方式为特定事项协议转让。如转让方式发生变化，双方应另行协商并重新签署

转让协议。

根据上文披露的《股权转让协议》主要条款，本次股权转让的对价款按照双方履约情况由交易

对方分期支付，整体风险可控，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详见本公告之“二、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的具体

内容。

六、出售资产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股份转让完成后，本公司将不再持有目标公司的股权。 本次出售资产，是公司结合自身经

营发展需要，有利于整合和优化公司资产结构，提高公司资产流动性及使用效率，同时能够增加运

营资金，为公司经营提供资金支持。本次股份转让对公司利润的影响最终以公司披露的审计报告为

准。

特此公告。

上海太和水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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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腾光电” 或“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即将届

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 ）《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

程》” ）等相关规定，公司开展董事会换届选举工作，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董事会换届选举情况

公司于2025年5月3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会换届选

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暨提名第三届董事

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经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对第三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任职资格审查，

董事会同意提名陶园先生、曹春燕女士、顾丽萍女士、杨晓峯先生、林怡舟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

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提名施小琴女士、陆建钢先生、邢恺先生为公司第三

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详见附件）。 独立董事候选人施小琴女士、陆建钢先生已经参加

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相关培训证明材料，邢恺先生暂未取得上海证券交易所

认可的独立董事培训证明，其承诺将尽快参加上海证券交易所组织的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相关

培训证明，其中独立董事候选人施小琴女士为执业注册会计师，邢恺先生为非执业注册会计师。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独立董事候选人需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后方可提交公司股东

大会审议。非独立董事、独立董事选举将分别以累积投票制方式进行。独立董事候选人及提名人

的声明与承诺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 sse.� com.� cn）披露的相关文件。

根据《公司法》《企业民主管理规定》等规定，职工代表大会在其职权范围内依法审议通过

的决议和事项具有约束力。 公司将依法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一名职工代表董事，该职

工代表董事将与经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选举的董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

公司第三届董事会任期自公司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二、其他情况说明

截至目前，上述董事候选人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规定的董事任职资格要求，不存

在《公司法》等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曾受到中国证监

会的行政处罚或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存在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的情形。此外，独立董事候选人的教育背景、工作经历符合担任独立董事的任职要求，符合《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规则》以及《公司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独立董事任职资格及独立性的相

关要求。

为保证公司董事会的正常运作，在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前述事项前，仍由第二届董事会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继续履行职责。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成员在任职期间勤勉尽责，为促进公司规范运作和持续发展发挥了积极

作用，公司对各位董事在任职期间为公司发展所做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5年5月31日

附件：

一、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陶园先生简历

陶园，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68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在昆山标准

计量局，任供销科科长；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工贸集团总公司，任总经理；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

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任总经理；昆山经济技术开发区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昆山国创投资集团有限

公司，任董事长；昆山龙腾光电有限公司，任董事长、总经理；江苏大上海国际商务中心开发有限

公司，任董事。 2019年8月至今担任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截至目前，陶园先生未直接持有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没有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最高

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

条件。

2、曹春燕女士简历

曹春燕，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0年2月出生，本科学历。曾在昆山日滔化工有

限公司，任财务部会计；昆山先创电子有限公司，任财务部经理；昆山市申昌科技有限公司，任监

事。现任昆山国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昆山开发区国投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严格科技

发展（昆山）有限公司监事。 2022年1月至今担任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曹春燕女士未直接持有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除任昆山国创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财务部经理外， 与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

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

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

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

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3、顾丽萍女士简历

顾丽萍，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9月出生，大专学历。 曾在亚龙纸制品（昆

山）有限公司，任财务部成本会计；大西电子仪器（昆山）有限公司，任财务部财务课长。 现任昆

山国创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昆山市审计学会理事、副会长。

截至目前，顾丽萍女士未直接持有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除任昆山国创投资集

团有限公司审计部经理外， 与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其他持有5%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董

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

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

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

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

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4、杨晓峯先生简历

杨晓峯，男，中国台湾籍，无其他境外永久居留权，1961年10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在

Spectrum� SystemsInc. 任资深软件工程师；ADPInc. 任资深软件工程师；Applied� Materials�

Inc.任资深分析师；webMethods� Inc.任软件销售总监；无锡华润上华半导体有限公司，任信息

处处长；富智康集团有限公司，任信息处处长；富智康（成都）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任总经理；

Wikifactory� LTD(UK).任大中国区制造服务总监；福耀玻璃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任研究院

智能制造总监；美商讯能集思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全球资深副总。 现任苏州瀚华智造智能

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特别助理。 2019年8月至今担任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 杨晓峯先生未直接持有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除在InfoVision�

Opto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领取报酬外， 与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

际控制人、其他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

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

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5、林怡舟先生简历

林怡舟，男，中国台湾籍，无其他境外永久居留权，1970年2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 曾在

Credit� Suisse� First� Boston，任投资银行部分析师；Coastal� Corporation，任电力项目开发部

高级经理；Lombard� Investments， 任直接投资部主任；Edward� Wong� Development� Ltd.

Co.，任地产开发部副总经理；光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任战略投资处处长；天利创业投资有限公

司 ， 任 风 险 投 资 部 总 经 理 ； 友 劲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任 董 事 ；H2T2� UK� LTD

（TigillusHoldingsLimited），任金融科技部经理。 现任信鼎壹号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台联

货柜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前线媒体股份有限公司国际业务开发部资深顾问；InfoVision�

Opto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董事；久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2019年8月至今

担任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

截至目前， 林怡舟先生未直接持有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 除任InfoVision�

Optoelectronics� Holdings� Limited董事外，与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其他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

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

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没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

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

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条件。

二、独立董事候选人简历

1、施小琴女士简历

施小琴，女，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82年7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执业注册会计

师、国际会计师（AIA）、税务师、中级会计师。 现任苏州万隆永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一

部部门经理、合伙人；苏州铁近机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施小琴女士未直接持有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昆山龙腾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没

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最

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

条件。

2、陆建钢先生简历

陆建钢，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3年11月出生，博士研究生学历。 曾在浙江中

源电气公司，任市场部工程师；韩国三星电子株式会社，任研究所高级研究员。 现任上海交通大

学电子工程系研究员。 2022年11月至今担任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目前，陆建钢先生未直接持有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昆山龙腾光电股份

有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

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

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

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没

有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最

高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

职条件。

3、邢恺先生简历

邢恺，男，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1975年3月出生，硕士研究生学历，非执业注册会计

师。 曾在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任高级审计师；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任审计及商务咨询部高

级经理；通用汽车（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任亚太区会计经理；菲亚特克莱斯勒（亚太）投资有限

公司，任财务规划与分析总监。 现任上海波音航空改装维修工程有限公司首席财务官（由上海

波音航空飞行培训有限公司委派）；上海临港上波航空改装维修工程有限公司监事。

截至目前，邢恺先生未直接持有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股份，与昆山龙腾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有5%以上股份的股东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不

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规定的不得担任上市公司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不存

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在禁入期的情形，也不存在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不适

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过中国证监会、证券交易所及其他有关部门处罚和惩戒，没有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等情形，不属于最高

人民法院公布的失信被执行人，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等要求的任职

条件。

证券代码：688213� � � � � � � � � �证券简称：思特威 公告编号：2025-021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Brizan� China� Holdings� Limited保证本

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有股份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前，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

司” ） 持股5%以上股东Brizan� China� Holdings� Limited （以下简称“Brizan�

Holdings” ）持有公司股份23,402,23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5.82%。上述股份均来源

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前取得的股份，已全部解除限售并上市流通。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2025年3月13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股

东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5-004），Brizan� Holdings拟于该减持计划

公告披露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减持总数量不超过

3,336,000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总股本的0.83%。

近日， 公司收到了Brizan� Holdings出具的告知函， 截至2025年5月29日，

Brizan� Holdings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3,336,000股， 占公司

目前总股本的0.83%，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Brizan�Holdings

股东身份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持股数量 23,402,230股

持股比例 5.82%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IPO前取得：23,402,23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Brizan�Holdings

减持数量 3,336,000股

减持期间 2025年4月3日～2025年5月29日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集中竞价减持，3,336,000股

减持价格区间 87.20～100.75元/股

减持总金额 318,924,972.32元

减持完成情况 已完成

减持比例 0.83%

原计划减持比例 不超过：0.83%

当前持股数量 20,066,230股

当前持股比例 4.99%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

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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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被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5年5月30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闵行区田林路889号科技绿洲四期8号楼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特别表决权股东、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

持有表决权数量的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18

普通股股东人数 217

特别表决权股东人数 1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的表决权数量 456,259,595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 182,575,008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每份特别表决权股份的表决权数量为：5） 273,684,587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73.5711

普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29.4399

特别表决权股东所持有表决权数量占公司表决权数量的比例（%） 44.131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徐辰先生主持，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

格和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公司在任董事9人，出席9人；

2、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公司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

所上海分所律师徐云云、方倩雯列席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2,664,532 99.9863 22,162 0.0121 2,721 0.0016

特别表决权股份 273,570,1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2、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2,664,532 99.9863 16,010 0.0087 8,873 0.0050

特别表决权股份 273,570,1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2,664,532 99.9863 16,010 0.0087 8,873 0.0050

特别表决权股份 273,570,1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议案名称：《关于〈2025年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2,664,532 99.9863 16,010 0.0087 8,873 0.0050

特别表决权股份 273,570,1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2,657,729 99.9826 22,813 0.0124 8,873 0.0050

特别表决权股份 273,570,1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2,665,404 99.9868 15,138 0.0082 8,873 0.0050

特别表决权股份 273,570,1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议案名称：《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237,379,656 99.9899 14,922 0.0063 8,873 0.0038

8、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董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66,145,111 99.9848 16,226 0.0097 8,873 0.0055

特别表决权股份 0 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有公司股票的董事徐辰先生、马伟剑先生对议案8回避表决，所持表决权股份

数量合计290,089,385份。

9、议案名称：《关于2024年度公司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2,663,316 99.9857 17,226 0.0094 8,873 0.0049

特别表决权股份 273,570,1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0、议案名称：《关于〈未来三年（2025年-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2,665,457 99.9868 15,085 0.0082 8,873 0.0050

特别表决权股份 273,570,1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11、议案名称：《关于申请注册发行短期融资券及中期票据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普通股 182,655,721 99.9815 24,821 0.0135 8,873 0.0050

特别表决权股份 273,570,18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二）现金分红分段表决情况

股东分段情况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持股5%以上普通股股东 53,512,459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5%普通股股东 76,986,77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持股1%以下普通股股东 52,158,500 99.9392 22,813 0.0437 8,873 0.0171

其中：市值50万以下普通股

股东

4,162,026 99.6806 10,613 0.2541 2,721 0.0653

市值50万以上普通股股东 47,996,474 99.9617 12,200 0.0254 6,152 0.0129

（三）涉及重大事项，应说明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关于2024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的议案》

112,607,938 99.9718 22,813 0.0202 8,873 0.0080

7

《关于续聘公司2025年

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112,615,829 99.9788 14,922 0.0132 8,873 0.0080

8

《关于2024年度公司

董事薪酬的议案》

112,614,525 99.9777 16,226 0.0144 8,873 0.0079

10

《关 于 〈未 来 三 年

（2025年-2027年）股

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112,615,666 99.9787 15,085 0.0133 8,873 0.0080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5、议案7、议案8、议案10，已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

票；

2、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股份分为具有特别表决权的股份及普通股份，本次股

东大会审议的议案中，除议案7不适用特别表决权外，其余议案均为适用特别表决权

的非累积投票议案， 在适用特别表决权议案时， 特别表决权股份持有人每股可投5

票；

3、持有公司股票的董事徐辰先生、马伟剑先生对议案8回避表决，所持表决权股

份数量合计290,089,385份；

4、本次股东大会还听取了《2024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三、律师见证情况

1、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汉坤律师事务所上海分所

律师：徐云云、方倩雯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会议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会议

表决方式、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

程》的相关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

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思特威（上海）电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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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触发稳定股价措施启动条件的

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

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为维护公司上市后股价

稳定，保护广大投资者尤其是中小投资者利益，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公司” ）制定了《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上市后三年内公司股价稳定预案》

（以下简称 “《股价稳定预案》” ）， 该预案已经公司2021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 《股价稳定预案》的具体内容详见公司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浙江帕瓦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招股说明书》。

根据《股价稳定预案》，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36个月内，股票如出现连续20个

交易日收盘价（如在该20个交易日期间公司披露了新的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则该等

20个交易日的期限需自公司披露新的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净资产之日起重新开始计算）均

低于最近一期（上一会计年度末）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因利润分配、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增发、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导致公司净资产或股份总数发生变化的，每股净资产进行相

应调整）时，则触发股价稳定措施的启动条件。

2025年4月30日， 公司披露了2024年年度报告， 最近一期经审计的每股净资产为

12.5961元。 公司上一轮稳定股价措施已于2025年4月14日实施完毕，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5年4月15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第四期股份回

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26）。 自2025年4月30日起至2025年5

月30日止，公司股票已连续20个交易日收盘价低于12.5961元，达到触发稳定股价措施的启

动条件。

根据《股价稳定预案》，公司将在股票价格触发启动股价稳定措施条件之日（2025年5

月30日）起的10个交易日内制订稳定股价的具体方案，在履行完毕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和外

部审批/备案程序（如需）后实施，并按照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要求及时予以公告。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184� � � � � � � �证券简称：ST帕瓦 公告编号：2025-048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完成工商变更登记

并换发营业执照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5年5月21日召开第三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董事长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

的议案》《关于聘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5月

2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董事长、总经理辞去职务并

选举董事长、聘任高级管理人员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44）。

近日，公司已完成上述相关工商变更登记及备案手续，并取得了由浙江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换发的《营业执照》，变更后的工商登记信息如下：

名称：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681307478340A

类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法定代表人：王宝良

注册资本：16,125.3874万元

成立日期：2014年7月15日

住所：浙江省诸暨市陶朱街道友谊北路57号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锂离子电池及原材料研发、制造、销售；生产、销售：硫酸钠、粗氢

氧化镍（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货物

进出口（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审

批结果为准）。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证券代码：688184� � � � � � � �证券简称：ST帕瓦 公告编号：2025-046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 ）审计机构，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

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条第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

A股股票于2025年5月6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 第12.9.5条：“上市公司股票因第

12.9.1条第一款第二项至第五项规定情形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 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

期间，公司应当至少每月披露1次提示性公告，分阶段披露涉及事项的解决进展情况。” 。公

司将每月披露一次其他风险警示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提示相关风险。

一、公司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的相关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作为公司审计机构，对公司2024年度财务报告内

部控制出具了否定意见的审计报告。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第12.9.1

条第一款第（三）项的相关规定，公司A股股票于2025年5月6日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具体

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4月30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

于股票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暨股票停牌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5-041）。

二、公司被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后所采取的措施及进展情况

1、全面内控诊断和责任追溯

聘请第三方会计师事务所或专业机构，对缺陷领域进行进一步审查，明确重大缺陷产

生原因（制度漏洞、人为违规或系统缺陷），并加以针对性改进，对相关责任人员依规追责，

必要时调整管理层。

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管理层已经做了调整，公司原董事长、总经理张宝先生已经辞去公司董

事长、总经理职务，并不再代理公司董事会秘书，公司董事会选举王宝良先生担任公司董事

长，聘任王宝良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并任公司法定代表人，聘任濮卫锋先生担任公司副总

经理、董事会秘书。 管理层调整后，公司已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及专业管理咨询机构，对公

司内控进行全面梳理，对缺陷领域进行进一步审查，明确重大缺陷产生原因（制度漏洞、人

为违规或系统缺陷），并加以针对性改进，后续将根据内控缺陷产生的原因对相关责任人

员依规追责。

2、针对性培训

（1）管理层合规培训

公司将会同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对公司管理层做专项培训，提升

管理层的规范运作意识和诚信意识，强化“底线思维” ，从源头上杜绝此类违规事项发生。

进展情况：

截至目前，公司管理层做了相应调整，公司仍在全面梳理公司内控体系过程中。公司同

保荐机构、律师、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进行了多次沟通交流，已经在准备相关培训资

料，从证券、法律、财务等多个层面对公司现任管理层做专项培训，提升管理层的规范运作

意识和诚信意识，强化“底线思维” ，从源头上杜绝此类违规事项发生。

（2）财会人员专业培训

公司财务部门牵头， 积极组织对公司全体财会人员开展内外部财会专业知识培训，对

《企业会计准则第14号一收入》、《企业会计准则第1号一存货》、《企业会计准则第4号一

固定资产》等相关法规进行重点专项学习，加深财会人员对规则、制度的理解和案例学习。

进展情况：

公司财务部门已经在准备相关培训资料，后续将尽快组织财会人员的专业培训，加深

财会人员对规则、制度的理解和案例学习，同时将从制度、流程上拉通财会人员与业务部门

的联系。

3、制度完善

公司财务部门结合公司业务特点，修订并完善公司相关会计政策、核算流程，针对公司

的财务工作规范、内控制度执行等财务情况进行不定期的监督检查，加强对公司业务人员

的相关培训，进一步提升公司财务与业务人员间的沟通与协作，督促业务部门将销售收入

确认相关资料及时递交财务部门。 财务人员全面提升专业素养及履职能力，深化对公司业

务情况的了解，及时准确确认收入，确保符合收入确认的各项法规及准则要求。

进展情况：

待内控体系全面梳理后针对性开展相关制度的修订。

4、案例警示教育

通过董、监、高微信群不定期推送A股市场公司违规案例，总结管理层违规后果（行政

处罚、刑事责任等），警示合规重要性。

进展情况：

已经通过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微信群推送相关违规案例，警示合规重要性，

该项工作将持续进行。

5、健全监督机制

（1）内部监督机制

加强内部审计人员配置，加大内部审计力度，充分发挥审计委员会及内部审计部门的

内部审计监督作用。

进展情况：

目前在全面梳理公司组织架构及人员配置，后续将招聘更专业的内部审计人员，充实

内部审计人员配置。

（2）外部监督机制

聘请第三方机构进行内控合规审计，识别潜在风险并针对性改进，如修订公司相关制

度，优化相关流程等；

加强股东方的外部监督作用：优化股东大会会议流程，股东大会议程结束后安排股东

交流环节，充分发挥股东方的资源优势助力公司发展以及发挥股东方在公司合规运行上的

外部监督作用。

进展情况：

公司已聘请第三方审计机构及专业管理咨询机构，对公司内控进行全面梳理，对缺陷

领域进行进一步审查，明确重大缺陷产生原因（制度漏洞、人为违规或系统缺陷），并加以

针对性改进，后续将根据内控缺陷产生的原因对相关责任人员依规追责。

股东大会会议流程也已优化，增加股东专项交流环节，充分发挥股东方的资源优势助

力公司发展以及发挥股东方在公司合规运行上的外部监督作用。

6、资金追讨

经公司自查，公司经营管理层存在经营管理不善问题，导致公司与供应商交易价格不

公允的情形，累计向部分供应商多付工程及设备款18,000万元。 公司共同控制人、董事长、

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代）张宝出具承诺：本人将穷尽一切手段对上述金额进行追讨，同时，

本人对上述18,000万元损失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进展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相关款项正在积极追讨中。

公司董事会对内部控制相关事项高度重视， 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内部控制执行的有效

性，进一步对现有的内部控制制度和流程进行全面梳理、整改，将内控制度体系相关要求落

实到位。 公司将以保护公司和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为前提，积极采取有效措施尽快消除内

部控制相关事项带来的影响，依据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就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积

极履行相应信息披露义务，积极维护公司权益。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浙江帕瓦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5月31日


